附件4

	苗栗縣政府消防局第  大隊   分隊傳真通知單
	   年  月   日

	
	   字第     號


受文者：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   區管理處     營運所

茲檢送本轄消防栓損壞即時通知表乙份，請迅即檢修惠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(職名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隊長：             (職名章)

	消防栓損壞即時通知表

	檢查日期
	編號  
	地上或

地下式
	地點
	損壞情形
	檢查人員
	報修

次數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傳真時間：
接收傳真人員：
